
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114 級畢業紀念冊廠商公開招標實施規定 

經民國113年3月7日畢業班學生聯誼會第13次例會通過 

 

壹、主旨： 

為維護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會員之權益，遴選出最適合本

校畢業紀念冊(含團體照及學位照拍攝)之製作廠商，訂定廠商公開招標實施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貳、對象： 

凡有能力承製大專院校畢業紀念冊且提供本會會員拍攝學(碩)士照、班級團拍，

附道具，且需一周至一個月時間進行拍攝；含補拍、行政團拍照之服務，並符合

本規定第肆點資格之廠商。 

參、投標方式： 

投標廠商請於113年3月28日前備妥投標書、切結書及本規定第肆點第一項～第七

項之相關資料文件寄至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朝陽科技大學畢聯會收。 

肆、投標廠商資格（投標廠商須具備並提供下列相關資料）

一、經濟部核可公司執照。 

二、營利事業登記證。

三、印刷公會會員證。 

四、公司最近一期完稅證明。 

五、銀行信用良好，近兩年無退票紀錄之證明。 

六、需具承製大專院校畢業紀念冊二年以上之經驗，且無違約紀錄，並附上以300元經

費可製作的畢業紀念冊樣本。 

七、需附報價單。 

八、需提供拍攝學(碩)士照、班級團拍，附道具，且需一周至一個月時間進行拍

攝；含補拍、行政團拍照之服務，並以專人（包含接洽及美工設計人員）專

案之方式協助同學完稿，針對新學年班編課程與到校服務做出內容規劃與安

排列於企劃書中。 

九、必須配合本會舉辦之廠商會議，且準備其他相關作品作為參考。十、

廠商必須有專業試拍服務，以便日後製作畢業紀念冊之參考。 

十一、所需檢附相關資料不得有承接轉包、借牌之情形。

十二、以上證照以影印本加蓋公司大小章，證明同正本。 



伍、取消資格(凡違反下列任一條例者，本會得直接取消廠商入圍資格，不得有議)：

一、有擅自承包轉接、借牌情形者。 

二、肆意批評、攻擊、影射其他廠商者。 

三、左右現場任何人想法者（包含本會幹部、畢代、班編等）。

四、發放非經由本會認可之資料或物品者。 

五、予以同學承諾之事宜，經獲選而未履行其承諾者。 

六、經本會查詢票據中心、聯合徵信中心查證有信用不良、負債問題者。

七、偽造文書者。 

八、未簽署投標書者。 

九、冒用他人作品，謊稱為己方作品者。

十、未簽署廠商資料證明切結書者。 

十一、未滿足招標廠商資格中任一項條例者，本會得直接取消廠商入圍資格。

十二、以上所列之條款項目，本會保留全權修改及編定之權力。 

陸、投標程序： 

一、 初選：本會將於收件截止日後進行會內書審，並於收件二個工作天後聯繫通過

初選且資格符合之投標廠商業務負責人，並通知廠商會議之流程及規定。 

二、 複選：通過初選之廠商，本會將舉行廠商會議，預計於113年4月9日至 

本校進行廠商會議。 

三、 決選：本會將進行篩選，由本會幹部及本會指導老師等，共同投票決定 114 

級畢業紀念冊承製之廠商。

四、 議價： 

（一）由本會指導老師、幹部共同比價決定（本會不以最低價為主要考量因素 

，其品質及廠商配合度皆為重要之參考指標）。 

（二）估價單須有單價明細，總價款項須大寫。 

（三）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柒、注意事項： 

一、 廠商資料若不完整或不符合標準，即不受理亦不退件。 

二、 招標事宜若有任何更動，以朝陽科技大學網站首頁最新資訊為主，請隨時留

意公告。 

三、 本會保有隨時修正本規定之權利。 

四、 對於本次招標有任何疑問，可撥打本會電話 (04)2332-3000 #1269、#1270 

洽詢，或 E-mail 至信箱 cyutgsa@gmail.com。 

五、 聯絡人：會長 林秉樺 0965-485581、總編部長 林于馨 0984-207439。 

mailto:%E6%88%96E-mail%E8%87%B3%E4%BF%A1%E7%AE%B1cyutgsa@gmail.com


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114 級畢業紀念冊廠商 投標書 

主辦機關：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以下簡稱本會） 

標 的：「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114級畢業紀念冊廠商」招標

敬啟者： 

 （投標廠商全名，以下簡稱投標廠商）對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 

會所提供之114級畢業紀念冊廠商公開招標實施規定均已詳細研讀，對其中各項條款及條件與投標廠

商之責任與義務均深切瞭解，且感完全滿意而參加投標。 

壹、 投標廠商若願意投標，須在113年3月28日前備齊各項文件，提送至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貳、 投標廠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取消投標及得標資格，並追究損害賠償。

一、冒用他人作品，謊稱為己方作品者。 

二、有擅自承包轉接、借牌情形者。 

三、肆意批評、攻擊、影射其他廠商者。 

四、左右現場任何人想法者（包含本會幹部、畢代、班編等）。

五、發放非經由本會認可之資料或物品者。 

六、予以同學承諾之事宜，經獲選而未履行其承諾者。 

七、經本會查詢票據中心、聯合徵信中心查證有信用不良、負債問題者。

八、偽造文書者。 

九、未簽署投標書者。 

十、未簽署廠商資料證明切結書者。 

十一、未滿足招標廠商資格中任一項條例者。 

參、 上開各點，自本會所定截止收受投標書之日起，至民國 114年7月1日內有效。 

 

投標廠商名稱：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聯絡人：

電話： 

投標廠商印信： 

   

   （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114 級畢業紀念冊廠商 切結書 

本廠商 參與朝陽科技大學辦理「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

學生聯誼會114級畢業紀念冊廠商」之規範，自應遵照投標須知等規定，絕無串 

通、作弊、壟斷標價，或借用證件、或圍標等不法情事，倘有違反，願受懲處。 且

對於廠商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行政責任，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 並願

確實遵行。 

 

立書人： 

 

 

投標廠商：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朝陽科技大學畢業班學生聯誼會 
 

 

報價單 

名 稱 內容 備註 

 

 

 

 

 

團照、學碩士照 

班級團拍附道具; 

含補拍、行政團拍、 

一位攝影師負責跟一個班級拍攝，

需一周至一個月時間進行拍攝； 

團照照片為電子檔 

學士照拍三張以上選一張洗2吋8張、 

1吋8張之實體檔及電子檔 

 

 

 

 

 

 

 

請以每人為單位合併報價 

   

   

廠商基本資料 總計：新台幣 元整(含 

稅) 

 

名稱：

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連絡人： 

行動電話：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廠商用印 

 

【申明事項】 

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項：朝陽科技大學為招標作業之目的，須蒐集投標公司或自然人之負責人暨聯絡

人(業務、財務)的姓名、電話、地址、電子郵件等個人資料(個人資料類別：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以在本次標案期間及地區內

進行必要之聯繫。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則可能對投標作業聯繫有所影響。 

 


